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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子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九届董事会第二次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审查意见 

 

根据《上市公司独立董事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

——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公司章程》等有关规

定，我们作为公司的独立董事，在认真审阅了公司董事会提供的相关议案和资料的基础

上，本着勤勉尽责的态度，现基于独立判断立场就公司出售浙江山子智慧服务有限责任

公司 100%股权的事项发表如下审查意见： 

全体独立董事认为： 

公司本次交易的目的，是为了优化公司汽车产业链主营业务构成，进一步明确公司

的行业战略定位。本次交易获得的资金计划用于重点项目的投资和补充公司流动资金，

将对现金流起到积极影响，有利于公司健康持续发展。 

由于公司副总裁屠赛利女士担任杭州禾众常青智慧服务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交

易对手方”）的董事、总经理职务，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相关规定，

交易对手方为公司的关联法人，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事项。本次关联交易事项参考评

估结果确定交易价格，定价合理、公允，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

益的情形。 

 

 

 

 

独立董事：谈跃生、杨央平、陈珊 

2025 年 4 月 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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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立董事： 

    

 

                                                                     

 

谈跃生                     杨央平                     陈珊 

 


